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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能环境”或“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16年1月22日以通讯方式发出，并于2016

年1月27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卫国先生主持，

全体董事认真审阅了会议议案，全部9名董事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

了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

合法有效。 

会议就下述事项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议案》。 

公司 2014 年审计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因人力资源配置

问题，预计无法按期完成 2015 年度审计工作。经双方友好协商，公司同意不再

与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续聘。公司拟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从事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及

内控审计等相关业务。关于此议案详情可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04）。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民生银行认购投资基金承担不可撤销的到期无条件

溢价回购责任的议案》。 



2015 年 6月 1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起

设立环保产业投资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上海磐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磐霖资本”）共同发起设立“宁波磐霖高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资金（以下简称“投资基金”或“基金”）。目前，该投资基金已完成工商

登记手续，并拟进行首期资金募集。根据《基金发起人协议》，高能环境为劣后

级有限合伙人，在基金总规模中的占比为 30%。磐霖资本作为基金的普通合伙人，

其出资作为劣后级出资，在基金总规模中的占比为 1%；剩余部分资金此次拟引

入中国民生银行认购“宁波磐霖高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优先级有

限合伙人份额 4,416万元。 

根据投资基金拟与民生银行签署的《认购协议》，高能环境对民生银行认购

的“宁波磐霖高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优先级有限合伙人份额

4,416 万元承担不可撤销的到期无条件溢价回购责任(溢价不超过年化利率

9.5%),回购金额不低于民生银行融资本息之和,由公司承担优先级份额以年化

9.5%的利息按季付息义务,到期一次还本。如民生银行要求公司回购, 公司将无

条件进行优先级份额回购。 

对于高能环境承担的无条件回购有限合伙基金优先级份额的义务及因此形

成的回购债务，设定下述担保：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卫国、刘泽军、陈望明承担

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子公司西宁湟水高能环境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公司参股子公司西宁湟水高能环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宁高能”，公司

持有其45%股权）因实施污泥处理项目，拟向中国开发银行青海省分行申请项目

贷款10,000万元，期限10年。公司及西宁高能另一股东西宁市湟水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持有西宁高能55%股权）拟按各自持股比例为限，为该项目贷款提供连带

保证担保责任，担保期限10年。本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后

方可实施。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江苏源洁高能水务工程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 

江苏源洁高能水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洁高能”）是公司全资子公

司高能环境（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为实施洪泽县内白马湖流域治理项目而与非关

联法人北京华夏源洁水务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的项目公司。目前该项目处

于前期商务谈判阶段，暂时无法启动工程开工，为提高资金利用效率，节约财务

成本，源洁高能拟与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将闲置资金人民币4,400万元以零利

率出借给公司，公司将在双方约定时间内归还全部借款本金。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同时降低公司融资成本，公司拟向新加坡华侨银行申

请流动资金贷款1400万欧元，贷款期限为12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现提议于 2016 年 2 月 24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具体会议事宜可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编号：2016-005）。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月 27日 


